
 

乡村发展基金会捐赠 TIPS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税前扣除流程 

 

企业捐赠抵税 
 

企业捐赠政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 

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企业按照国家统一会计

制度规定计算的年度会计利润 12%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根据 2016 年 9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7 年 2 月 24 日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修订

案： 

2016 年 9 月 1 日《慈善法》实施后企业发生捐赠支出可以享受所得税三年结转优惠；允许企业超出 12%的部分

在以后三年内继续税前扣除。 

 
企业捐赠抵扣流程 

1、收到票据 

当您收到公益事业捐赠票据后，请妥善保管，此票据为税前扣除的凭证； 

2、准备材料 

根据当地税务部门的要求，下载税前扣除资格联合确认文件（链接见文末）； 

3、账务处理 

企业在档期“营业外支出”科目中全额列支，并依据《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做相关账务处理； 

4、到当地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携带下列资料，办理公益性捐赠活动税前扣除： 

   （一）当地市财政局、市国家税务局、市地方税务局和市民政局对公益性社会团体的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联合确认文件

复印件。（此文件每年颁布） 

   （二）《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 

 

个人捐赠抵税 
 



个人捐赠抵扣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

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

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 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个人捐赠抵税流程 

1、申请并接受票据             

取得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加盖公益机构印章的接收捐赠统一票据； 

2、交给财务／人力部门             

捐款人及时将捐赠票据送本单位财务部门或人力资源部（扣缴义务人）；   

3、计算扣除额             

财务部门或人力资源部计算捐赠人个人所得税前扣除额，无扣缴义务人的，需要自行计算税前扣除额；  

4、完成扣除 

 

税务部门据此在扣缴申报或个人自行申报时，对捐赠个人允许税前扣除。原始票据由单位或捐款人妥善保存备查。（对

于单位统一将个人捐款汇总捐赠的，可由代扣代缴单位凭取得的汇总捐赠票据，附上加盖公益性社会团体印章的个人捐

款明细表作为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的税前扣除依据。） 
 

  扩展阅读   

 

企业税前扣除计算公式： 

1、公益性捐赠扣除限额=利润总额×12% 

2、实际公益性捐赠支出总额=营业外支出中列支的全部捐赠支出中属于公益性捐赠的部分 

3、捐赠支出纳税调整额=实际公益性捐赠支出总额-公益性捐赠扣除限额+非公益性捐赠 

①如果：捐赠额≦利润总额 12%，则：纳税调整额＝0% 

②如果：捐赠额＞利润总额 12%，则：纳税调整额＝捐赠额－利润总额 12 

 

如何申报： 



企业在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公益捐赠额需全额填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中的附表 A102010《一般企业成本支出明细表》第 21

行“捐赠支出”一栏，作为企业的一项支出体现。同时，企业需要按照不同的受

赠单位分行填列附表 A105070《捐赠支出纳税调整明细表》以准确归集当年实际

发生的公益捐赠支出额，并会根据其他表格已列示的会计利润自动计算出扣除上

限，从而计算出需纳税调增的金额。相关数据会自动过到附表 A105000《纳税调

整项目明细表》的第 17行“（五）捐赠支出”中，从而作为一项纳税调整事项

最终体现在申报表主表的第 15行“加：纳税调整增加额”中。 

 

注意事项： 

1、异地捐赠虽然税法并未作限制，但实际中个人捐赠给异地的区域性公益机构

的款项，即使该机构已取得当地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且已开出合规的公益事

业捐赠票据，仍存在不被捐赠人当地税务机关认可的可能，因此应尽量与主管税

务机关进行事前沟通确认。2、扣除时效：按照国税函[2004]865号规定，个人

当期的捐赠资金只能从其纳税申报期当期的应纳税所得中扣除；当期扣除不完的

捐赠余额，既不得用以后期间的应纳税所得继续扣除，也不得追溯到以往期间的

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目前这个文件在各地的执行情况存在差异，少数地区允许

结转扣除，但大部分地区都严格执行该文件，因此实际操作中，个人或其所在企

业应与主管税务局确认当地的执行口径，并尽快取得合规捐赠凭证，以免过期不

允许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情况发生。3、扣除资格：许多地区的政府机构公

布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名单时间都比较晚，如 2014年的公益性捐赠税

前扣除资格在 2015年才公布，如果个人在 2014年捐款给该公益机构，是否可以

凭借该机构在 2014年取得的 2013年的捐赠资格进行税前扣除，还需看各地主管

税务机关的意见。 

 

4、优化税赋：因为捐赠额的多少直接影响到企业当年的会计利润，因此也会进

一步影响企业当年可扣除的捐赠额上限，所以企业在实施公益捐赠时，应合理估

计当年的获利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当期的捐赠额，以达到优化企业税负

的效果。 

 

5、企业超出 12%：超过利润总额 12%的捐赠，新的《慈善法》实施（9月 1日），

允许三年内扣除。依据：《慈善法》第八十条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财

产用于慈善活动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企业慈善捐赠支出超过法律规定的准予

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当年扣除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由于各省市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的截止日期不尽相

同，故请捐赠人或捐赠企业询问当地税务主管机关具体截止日期。 

温馨提示 
 
一、请提供名称变更的相关证明材料西安市乡村发展公益慈善基金会的前身是西

安市绿色乡源环保公益慈善基金会，注册时间为 2018年 7 月 27 日，并于 2019



年 1 月进行了名称变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610100MJY1998660）并未变更，

两个机构的信用代码在互联网上仍然可以查询得到，显示完全一致。尽管主管单

位西安市民政局公开的数据库没有显示此变更，但是可以出具相关证明，这个手

续需要一到两周的时间。证明开具之后，基金会可将电子版或者复印件奉

上。 二、请确认 2019 年是否符合税前扣除资格？陕西省财政厅、税务局和民

政厅于 2019年 4 月 23 日联合公告 2018 年度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

益性社会团体名单，我基金会位列其中。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2019 年度的

名单将于 2020 年 5 月左右公告，届时官方渠道可查。 三、能否跨年分次开票？

依据财务管理规范，一笔公益捐赠到账，不可以分多次开具公益捐赠收据。如果

贵公司有财务和税务方面的特殊需求，我们建议在捐赠协议中规定分期支付，但

原则上不超过两年四期。 四、未来 3年税前扣除资格预计是否发生变化？我基

金会运营正常、管理规范，预计可以通过历年的年检并获得税前扣除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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